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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增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预计情况 

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

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、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、第

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于 2025 年 1 月 7 日召开

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

公司 2025 年预计发生关联销售、关联采购 24,080 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2

月 23 日披露的 2024-084 号公告。 

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本次需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1,500 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
主要交

易内容 

原预计

金额 

累计已

发生金

额 

新增预

计发生

金额 

调整后预

计发生金

额 

上年实

际发生

金额 

调整后预计金额

与上年实际发生

金额差异较大的

原因 

购买原材料、

燃料和动力、

接受劳务 

              

出售产品、商

品、提供劳务 

销售商

品 

240,000,

000.00 

230,950,

677.54 

15,000,0

00.00 

255,000,0

00.00 

221,832,

091.95 
不适用 

委托关联人销

售产品、商品 
              

接受关联人委

托代为销售其

产品、商品 

              

其他 
采购商

品 

800,000.

00 

414,249.

90 

  800,000.0

0 

497,400.

76 
不适用 



合计 - 
240,800,

000.00 

231,364,

927.44 

15,000,0

00.00 

255,800,0

00.00 

222,329,

492.71 
  

备注：1.上表中“累计已发生金额”为 2025 年 1-11 月的数据，该数据未经审计。 

2. 在预计总额范围内，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在不同关联方间和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调剂

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。 

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预计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（为公司控股股东）、湖

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（为安琪酵母控股股东、公司间接控股股东）及其下属子公司、

孙公司之间会发生关联销售、关联采购事项，以上两个关联方的信息详见《关于预计

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109 号）。 

 

二、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与审议程序 

1.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

0 票；弃权 0 票。  

2.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

弃权 0 票；回避 1 票。在控股股东安琪酵母任职的委员姜德玉回避表决。  

3.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新

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6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；

回避 1 票。在控股股东安琪酵母任职的董事姜德玉回避表决。 

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该议案无需提

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 

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按规定与关联方签订框架性供货合同，产品种类及价格在每批次订单中约定。



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各项交易均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、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，

关联方将公司视为普通供应商进行管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（二）定价公允性 

公司对关联方、非关联方客户的定价主要基于市场价格制定，定价原则不存在重大

差异，公司定价公允合理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关协议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必要性 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，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遵

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市场化的原则，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。 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

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，不会

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,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,

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影响。 

 

六、保荐机构意见 

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、审计委员会、董事会审议通过，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本次新增 2025 年

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符合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、合理定价，

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新增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

议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 



2.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；  

3.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 

4.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2025 年日常性

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。 

 

 

 

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2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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